
畫項目、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等相關事項及其

他一切有關發行作業，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訂

定與辦理，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

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

　　　　　　　　(6)為配合本次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

證，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核可並代表本公司簽署一

切有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文件及辦理相關事宜。

　　　　　　2、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辦理原則：

　　　　　　　　(1)本次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其發行股數以不超過伍

億股為限。

　　　　　　　　(2)現金增資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實際發行價格將依中華

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

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之相關規定及視發行時之市

場狀況授權董事長與承銷商共同議定，並向主管機關申

報生效後發行之。

　　　　　　　　(3)依證券交易法第28 條之1規定向外公開發行部份之承銷

方式，將授權董事會採公開申購配售或詢價圈購擇一進

行：

A.若採公開申購配售方式：

除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之10%~15%由員

工按實際發行價格優先認購外，另依證券交易法第28

條之1規定提撥發行新股總額之10%對外公開發行，其

餘75%～80%由原股東依認股基準日持股比例優先認購

，認購不足1股之畸零股，自停止過戶日起五日內由

股東自行併湊，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股之股份或併湊

不足1股之畸零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 

B.若採詢價圈購方式：

除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之10%~15%由員

工按實際發行價格優先認購外，其餘股份依證券交易

法第28條之1，由原股東放棄儘先分認權利，全數提

撥採詢價圈購方式辦理對外公開發行。另本公司員工

若有認購不足或放棄認購部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

認購之。

　　　　　　　　(4)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已發行股份相同。

　　　　　　　　(5)本次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所募集之資金預計用於擴

建廠房、購置設備、充實營運資金、轉投資、償還銀行

借款等一項或多項用途，並預計於資金募集完成後二年

內執行完畢，本計畫之執行預計可強化本公司之競爭力

，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其正面助益。

　　　　　　　　(6)現金增資計畫之重要內容，包括如發行條件、資金來源

、計畫項目、預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等相關事項

及其他一切有關發行作業，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

、訂定與辦理，未來如因主管機關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

或因客觀環境需要變更時亦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

理。

　　　　　　　　(7)本次現金增資案於呈奉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授權董事

長另訂認股基準日、繳款期間及增資基準日等發行新股

相關事宜。

　　　　　　3、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辦理之原則：

　　　　　　　　(1)本次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總金額以新台幣壹佰陸拾伍億

元等值外幣為上限。本次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之暫定發

行及轉換辦法詳附件五，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當時

公司資金需求或金融市場狀況辦理。

　　　　　　　　(2)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本公司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發行價格之訂定，以不得低

於「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項」所稱

理論價格之八成為訂定依據。實際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

會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及於不低於股東會所決議訂價

依據與成數範圍內，參考當時市場及公司狀況為依據訂

定之。本次私募價格之訂定方式係依主管機關法令規範

為之，且考量私募有價證券之轉讓時點、對象及數量均

有嚴格限制，且轉換公司債轉換後之股份於轉換公司債

交付日三年內不得洽辦上市掛牌，流動性較差等因素，

本次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條件之訂定應屬合理。

　　　　　　　　(3)應募人之選擇方式與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應募人之選擇將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6及原財政部證

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九一）台財

證一字第0910003455號令規定辦理。本次選定應募人之

目的，係為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所稱策略性投資人，為

提高本公司之獲利，藉其本身經驗、技術、知識、品牌

或通路等，經由產業垂直整合、水平整合或共同研究開

發商品或市場方式，以協助本公司提高技術、改良品質

、降低成本、增進效率、擴大市場等效益之個人或法人

。應募人之選擇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決定。其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在於因應本公司營運發展之需，擬藉

由私募投資人協助本公司提高技術、改良品質、降低成

本、增進效率、擴大市場等，以強化公司競爭力及提升

營運效能與長期發展。

　　　　　　　　(4)辦理私募之必要性、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A.不採公開募集之理由：

　　　　　　　　　　 為支應本公司未來營運發展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等規

畫，並考量以私募籌集資本之時效性、便利性、發行

成本及股權穩定性，且私募有價證券受限於證券交易

法有關不得自由轉讓之規定，將可確保公司與策略性

投資人之長期合作關係，故擬辦理私募。

　　　　　　　　　 B.得辦理私募額度：

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總金額以新台幣壹佰陸拾伍億元

等值外幣為上限，惟實際私募之金額仍需視當時法令

規定及金融市場狀況而定。轉換公司債持有人因行使

轉換權而取得本公司普通股，其股數依轉換時之轉換

價格計算之。

                   C.資金用途及預計效益：

本次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案得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

股東會決議日起一年內辦理，所募資金預計用於資本

支出、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轉投資等一個

或多個用途，並預計於私募完成後二年內完成資金之

運用，預計產生強化產業地位、提升長期競爭力、改

善財務結構或節省利息支出等一個或多個效益，對股

東權益將有正面助益。惟實際私募與資金運用時程，

仍視本公司資金需求、法令規定及金融市場情況而定

。

　　　　　　　　(5)轉換公司債與換發普通股之權利義務

本次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轉換後換發之普通股，其權利

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相同，惟該等普通股之上市

與再行賣出應依證券交易法相關規定辦理。私募海外轉

換公司債，並應依原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九十七

年十月二十一日金管證一字第 09700513881號令及相關

規定辦理。

　　　　　　　　(6)本次私募計畫之主要內容包括發行及轉換辦法、實際私

募價格、私募條件、計畫項目、金額、預計進度及預計

可能產生之效益等相關發行計畫之事項，擬提請股東會

同意授權董事會依公司財務需求、金融市場狀況及相關

法令規定調整並全權處理。未來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

關指示、或基於市場狀況變化、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境

影響而須變更或修正時，亦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

理之。

　　　　　　　　(7)為配合辦理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後續作業，擬請股東會

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相關契

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後續所需相關事宜。

　　　　　　　　(8)前述未盡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依法全權處理

之。

　　決　議：經票決結果，贊成5,385,096,60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2,644,535,525權)，反對150,387,99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150,387,999權)，棄權1,189,013,564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188,228,005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

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配合本次公司章程修訂有關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之

規定，本公司業於一○五年四月一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修訂

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份條文。

　　　　　　2、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六，敬請　

同意。

　　決　議：經票決結果，贊成5,383,550,17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2,642,989,091權)，反對134,308,64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數134,308,649權)，棄權1,206,639,348權(其中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1,205,853,789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

權數，本案照案通過。

九、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十、散會：同日上午10時56分

　　主席：吳田玉　　　　　　　　　　　記錄：李美慧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１０５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L114-Z002-6401

一、時間：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二）上午十時

二、地點：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楠梓加工出口區莊敬堂

三、出席者：1.法人董事香港商微電子國際公司代表人：吳田玉、董宏思、

　　　　　　　羅瑞榮、陳昌益、陳天賜

　　　　　　2.獨立董事：游勝福、何美玥

　　　　　　3.江弘志律師、張朝棟律師及陳珍麗會計師

　　　　　　4.出席股東及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 6,724,498,169股(其中以電

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3,983,151,529股)，佔本公司已發

行總股數7,657,739,585股(依法扣除無表決權股數後)之

87.81%

四、主席致詞：略

五、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因應有關公司法修正刪除員工分紅及增訂員工酬勞之規定

，以及落實本公司股東電子股票機制並強化公司治理，同時

衡諸本公司獨立董事須兼任審計委員會成員其薪資報酬應予

重新考量，爰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

　　　　　　2、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一，敬請　同意

。

　　決　議：經票決結果，贊成5,782,580,99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3,042,019,910權)，反對2,513,363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數2,513,363權)，棄權939,398,915權(其中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數938,618,256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

案照案通過。

六、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民國一○四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二)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民國一○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三)

　　(三)本公司背書保證總額及資金貸與他人金額報告。(洽悉)

　　(四)本公司民國一○四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洽悉)

　　(五)本公司民國一○四年股東常會通過之海外私募轉換公司債執行情形

報告。(洽悉)

　　(六)本公司發行海外第四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報告。(洽悉)

　　(七)本公司發行國內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報告。(洽悉)

七、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一○四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查核簽證完竣。

　　　　　　2、敬請承認民國一○四年度營業報告書（詳附件二）及財務報

表（詳附件四）。

　　決　議：經票決結果，贊成5,773,191,44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3,032,630,366權)，反對33,18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33,187權)，棄權951,271,43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950,487,976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

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民國一○四年度盈餘分派議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民國一○四年度之盈餘分派，業經董事會依相關法令

及本公司新修訂之公司章程規定，擬具如下表，敬請　承認

。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四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上年度未分配盈餘　　　　　　　　　　　20,804,369,666

　　　　　　減：採用TIFRS調整數　　　　　　　　　　　 16,042,377

　　　　　　減：精算損失列入保留盈餘　　　　　　　　　86,214,173

　　　　　　加：本年度純益　　　　　　　　　　　　19,478,873,20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1,947,887,320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38,233,098,997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註1）　　　　　　　　　　 12,476,779,033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　　　　　　　　　　　25,756,319,964

　　　　　 

　　     　董事長：張虔生　　　經理人：張洪本　　　會計主管：郭宏銘

　　　　　　　　註1：本次分派股東紅利新台幣12,476,779,033元，全部以

現金發放，每股配發現金股利1.6元。有關上項股東

紅利之配息率係依據本公司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股

東名簿所記載之股數扣除本公司已買回之庫藏股後之

股數7,797,986,896股計算，嗣後如因本公司發行海

外可轉換公司債之債權人行使轉換、或因員工執行員

工認股權憑證認購本公司新股、或因本公司辦理現金

增資發行新股、或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因本公司將

庫藏股轉讓或註銷等因素，影響本公司可參與分配股

利之股數，致股東之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擬

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註2：為配合兩稅合一實施，本次盈餘分派案優先分配最近

年度盈餘。

　　　　　　2、分配股利之基準日：俟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之。

　　決　議：經票決結果，贊成5,785,048,93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3,044,487,854權)，反對45,73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45,738權)，棄權939,401,396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數938,617,937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權數，本案照案通

過。

八、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為本公司擬以擇一或搭配之方式分次或同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

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國內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海

外私募轉換公司債，提請  討論。

　　說　明：為支應公司未來產能擴充計畫、充實營運資金、償還銀行借款

或其他因應本公司長期發展之資金需求，並使資金募集管道更

形多元及彈性，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資

金需求狀況，於適當時機依公司章程、相關法令規定及以下說

明之各項辦理原則，選擇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或於國內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或海外私募轉

換公司債並擬以擇一或搭配之方式分次或同時籌措資金，其方

式內容說明如下：

　　　　　　1、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辦理原則：

　　　　　　　　(1)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其發

行股數以不超過伍億股為限，並由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於

此一額度內視市場狀況調整發行額度並一次發行。

　　　　　　　　(2)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實際

發行價格，係參酌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銷商

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規定

，不得低於訂價日本公司普通股於國內集中交易市場之

收盤價、訂價日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

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

除權）及除息後平均價格之九成，惟若國內相關法令發

生變動時，亦得配合法令規定調整訂價方式，而鑒於國

內股價常有劇烈短期波動，故其實際發行價格於前述範

圍內，授權由董事長依國際慣例、並參考國際資本市場

、國內市價及彙總圈購情形等，洽證券承銷商訂定之，

以提高海外投資人之接受度，故發行價格訂定方式應屬

合理。另海外存託憑證發行價格的決定方式，係以普通

股在國內集中交易市場所形成之公平交易市價為依據，

未能參與發行認購之原股東，如為維持股權比例，仍得

以接近海外存託憑證之發行價格，於國內股市購入普通

股股票，且無需承擔匯兌風險及流動性風險，且辦理現

金增資發行新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額度對原股東

股權稀釋比率最高為6.41%，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

　　　　　　　　(3)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除依公司法第267條規定保留

發行股份總數10%～15%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餘85%

～90%擬提請股東會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1規定，由原

股東放棄優先認購權利，全數提撥對外公開發行，充作

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員工未認購部份

，授權由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或視市場需要列入參與發

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

　　　　　　　　(4)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所募

集之資金預計用於擴建廠房、購置設備、海外購料、轉

投資、償還銀行借款等一項或多項用途，並預計於資金

募集完成後二年內執行完畢，本計畫之執行預計可強化

公司之競爭力，提升營運效能之效益，對股東權益有其

正面助益。

　　　　　　　　(5)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計畫之

重要內容，包括如發行條件、發行辦法、資金來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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